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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办法

（2008 年 12 月 31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38号公布 自 2009

年 4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个体工商户名称的登记管理，规范个体工

商户名称的使用，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保护个体工

商户名称所有人的合法权利，根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个体工商户可以不使用名称。个体工商户决定使用

名称的，该名称的登记注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主管全国个体工商户名称

的登记管理工作。

省、自治区和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本地区个体工商户

的名称登记管理工作。

县（市）工商行政管理局以及大中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分局是

个体工商户名称的登记机关。登记机关可以委托工商行政管理所

以登记机关名义办理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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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登记机关有权纠正已登记注册的不适宜的个体工

商户名称，上级机关有权纠正下级机关已登记注册的不适宜的个

体工商户名称。

第五条 个体工商户决定使用名称的，应当向登记机关提出

申请，经核准登记后方可使用。

一户个体工商户只准使用一个名称。

第六条 个体工商户名称由行政区划、字号、行业、组织形

式依次组成。

第七条 个体工商户名称中的行政区划是指个体工商户所

在县（市）和市辖区名称。行政区划之后可以缀以个体工商户经

营场所所在地的乡镇、街道或者行政村、社区、市场名称。

第八条 经营者姓名可以作为个体工商户名称中的字号使

用。

县级以上行政区划不得用作字号，但行政区划的地名具有其

他含义的除外。

第九条 个体工商户名称中的行业应当反映其主要经营活

动内容或者经营特点，其行业表述应当参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

的中类、小类行业类别名称或具体经营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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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个体工商户名称组织形式可以选用“厂”、“店”、

“馆”、“部”、“行”、“中心”等字样，但不得使用“企业”、

“公司”和“农民专业合作社”字样。

第十一条 个体工商户名称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和文字：

（一）有损于国家、社会公共利益的；

（二）违反社会公序良俗，不尊重民族、宗教习俗的；

（三）可能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的；

（四）外国国家（地区）名称、国际组织名称；

（五）政党名称、党政军机关名称、群众组织名称、社团组

织名称及其简称、部队番号；

（六）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全国”、“国家”、“国际”

字词；

（七）汉语拼音、字母、外国文字、标点符号；

（八）不符合国家规范的语言文字；

（九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和文字。

第十二条 个体工商户申请办理名称登记，经营范围涉及登

记前置许可的，应当申请名称预先核准。申请人应当以登记机关

核准的名称报送有关部门办理前置审批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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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不涉及前置许可，可以申请名称预先核准，也可以

与个体工商户设立或者变更登记一并申请办理。

登记机关办理名称预先核准，不得收取费用。

第十三条 申请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，应当由申请人或

申请人委托的代理人向经营场所所在地的登记机关提交以下材

料：

（一）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；

（二）经营者的身份证明；

（三）经营者委托代理人办理的，还应当提交委托书和代理

人的身份证明。

第十四条 受理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申请后，登记机关

应当当场作出核准登记或者驳回申请的决定。核准登记的，应当

发给《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；驳回申请的，应当发

给《个体工商户名称驳回通知书》，并当场向申请人说明驳回的

理由。

受委托办理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所，依法不

能当场作出决定的，应当在 5 日内作出核准或驳回的决定。

第十五条 预先核准的个体工商户名称保留期为 6 个月。保

留期满，申请人仍未办理个体工商户设立或者变更登记的，预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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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准的名称自动失效。申请人可以在保留期期满日前 1 个月内向

登记机关书面申请延期，经登记机关批准保留期可以延长 6 个

月。

预先核准的个体工商户名称在保留期内，不得转让，不得用

于经营活动。

第十六条 个体工商户拟变更名称的，应当向其登记机关申

请名称变更登记。

个体工商户名称中含有应当经过行政许可方可经营的项目，

因行政许可被吊销、撤销或者期限届满不得再从事该项经营活动

的，应当自行政许可被吊销、撤销或者期限届满之日起 30 日内

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名称变更登记。

第十七条 两个及两个以上申请人向同一登记机关申请登

记相同个体工商户名称的，登记机关依照申请在先原则核定。

第十八条 在同一登记机关管辖区域内个体工商户名称申

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核准登记：

（一）与已登记注册或已预先核准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名称

相同；

（二）与其他企业变更名称未满 1 年的原名称相同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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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与被吊销营业执照未满 3 年的企业或者被吊销营业执

照未满 1 年的个体工商户名称相同的；

（四）与注销登记未满 1 年的企业名称相同的。

第十九条 个体工商户名称牌匾可以适当简化，但不得对公

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。

第二十条 个体工商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

机关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处 1000 元以下罚款：

（一）因经营范围涉及的登记前置许可被撤销不得再从事某

项业务，但其名称又表明仍在开展该项业务，未在规定期限内申

请名称变更登记的；

（二）擅自使用他人已经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名称或者有其

他侵犯市场主体名称权行为的。

第二十一条 登记机关强行要求或者变相强行要求个体工

商户使用名称，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申请予

以登记，或者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申请不予登

记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追究责

任。

第二十二条 个体工商户名称争议解决程序，参照适用《企

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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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有关文书式样由国

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一制定。

第二十四条 省、自治区和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可以结合

本地区实际情况，依照本办法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于 2009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